国网乌兰县供电公司2019年供电企业

信息公开年报

一、公司主动公开信息概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
2.办公地址：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希里沟2号。

3.营业场所及联系方式：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乌兰县供电公司

①乌兰县供电公司营业厅

地点：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希里沟2号

联系电话（外线）：0977-8241124

②柯柯供电营业厅
地点：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柯柯镇

联系电话（外线）：0977-8249002

③茶卡供电营业厅

地点：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盐湖路

联系电话（外线）：0977-8240777

电力业务许可证（供电类）及编号：3131208-00024

（二）企业办理用电业务的程序及时限

1.办理用电业务程序：公司在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开了办理用电业务的程序，并认真执行。

(1)新装、增容业务流程 
大中型企业客户，合并现场勘查与供电方案答复、外部工程施工与竣工检验、合同签订与装表接电环节，取消非重要电力客户设计审查和中间检查环节，流程压减为“申请受理、供电方案答复、外部工程实施、装表接电”4个环节；对于延伸电网投资界面至客户红线的新装项目，以及不涉及外部工程的增容项目，进一步压减为“申请受理、供电方案答复、装表接电”3个。对小微企业客户，引导客户在申请用电时确定装表位置，在现场查勘时启动外部工程实施，在装表接电时签订供用电合同，办电环节压减为“申请受理、外部工程实施、装表接电”3个；对于延伸电网投资界面至客户红线，以及具备直接装表条件的，进一步压减为“申请受理、装表接电”2个。

(2)减容业务流程及时限 
1）用户减容，须在五天前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
2）业务受理、现场勘查、答复供电方案、竣工报验、竣工验收、配表、停送电管理、信息归档、资料归档。
(3)暂停业务流程及时限 
1）用户暂停，须在五天前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
2）业务受理、现场勘查、设备封停（启封）、信息归档、资料归档。
(4)暂换业务流程及时限 
1）用户暂换(因受电变压器故障而无相同容量变压器替代，需要临时更换大容量变压器)，须在更换前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
2）业务受理、现场勘查、答复供电方案、竣工报验、竣工验收、配表、停送电管理、信息归档、资料归档。
(5)迁址业务流程及时限 
1）用户迁址，须在五天前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供电企业应按下列规定办理；

2）业务受理、现场勘查、答复供电方案、竣工报验、竣工验收、配表、停送电管理、信息归档、资料归档。
(6)移表业务流程及时限 
1）用户移表(因修缮房屋或其他原因需要移动用电计量装置安装位置），须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
2）业务受理、现场勘查、答复供电方案、竣工报验、竣工验收、配表、停送电管理、信息归档、资料归档。
(7)暂拆业务流程及时限 
1)用户暂拆(因修缮房屋等原因需要暂时停止用电并拆表)，应持有关证明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
2）业务受理、现场勘查、答复供电方案、竣工报验、竣工验收、配表、停送电管理、信息归档、资料归档。
(8)更名(或过户)业务流程及时限 
1）用户更名或过户(依法变更用户名称或居民用户房屋变更户主)，应持有关证明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
2）业务受理、现场勘查、合同起草、合同审核、合同签订、合同归档、信息归档、资料归档。
(9)分户业务流程及时限 
1）用户分户，应持有关证明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供电企业应按下列规定办理。 

2）业务受理、现场勘查、答复供电方案、竣工报验、竣工验收、配表、停送电管理、信息归档、资料归档。
(10)并户业务流程及时限 
1）用户并户，应持有关证明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供电企业应按下列规定办理。 

2）业务受理、现场勘查、答复供电方案、竣工报验、竣工验收、配表、停送电管理、信息归档、资料归档。
(11)销户业务流程及时限 
1）用户销户，须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

2）业务受理、现场勘查、合同终止受理、合同终止归档、拆回设备入库、送（停）电管理、信息归档、资料归档。
(12)改压业务流程及时限 
1）用户改压(因用户原因需要在原址改变供电电压等级)，应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

2）业务受理、现场勘查、答复供电方案、竣工报验、竣工验收、配表、停送电管理、信息归档、资料归档。
(13)改类业务流程及时限
1）用户改类，须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

2）业务受理、现场勘查、合同起草、合同审核、合同签订、合同归档、送（停）电管理、信息归档、资料归档。
(14)办理用电业务时限

公司各级供电公司均在中国电力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开了办理用电业务各个环节的时限，并认真执行。
低压居民客户：具备直接装表供电条件的实行“当日受理，次日办结”(工作日)；或者按照与客户约定的时间开展上门接电服务。如果客户的用电涉及低压延伸工程施工，将在受理次日现场勘查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建设,工程完工当日装表接电。《供用电合同》签订与装表接电工作同步在现场开展。

低压非居民客户：在3个工作日内，或者按照与客户约定的时间开展上门接电服务。如果客户的用电涉及低压延伸工程施工，将在现场勘查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建设并装表接电。《供用电合同》签订与装表接电工作同步在现场开展。

10千伏客户：受理申请、现场勘查2个工作日、供电方案确定单电源10个工作日，双电源25个工作日、设计图纸审查5个工作日、中间检查3个工作日、竣工验收5个工作日、送电5个工作日。
35千伏客户：受理申请、现场勘查2个工作日、供电方案确定单电源11个工作日，双电源26个工作日、设计图纸审查5个工作日、中间检查3个工作日、竣工验收5个工作日、送电5个工作日。
110千伏客户：受理申请、现场勘查2个工作日、供电方案确定单电源11个工作日，双电源26个工作日、设计图纸审查5个工作日、中间检查3个工作日、竣工验收5个工作日、送电5个工作日。

根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审批服务事项目录》所公示的新上及变更用电线上办电均可当日申请当日受理。
2.办理用电业务时限：公司在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开了办理用电业务各个环节的时限，并认真执行。
（三）公司执行的电价和收费标准
2019年，国网乌兰县供电公司均在各级营业厅公开了公司当前目录电价和各项杂项收费标准：严格按照（电价、其他收费价格、用电信息采集终端标准、电能表赔表费价格方面的文件）相关规定执行落实。

	青海电网销售电价表

	自2019年7月1日起执行
	
	
	单位：元/千瓦时

	电价类别
	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基本电价

	
	不满1千伏
	1-10千伏
	35-110千伏以下
	110千伏     及以上
	最大需量       （元/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月）

	
	
	
	
	
	
	

	一、居民生活用电
	
	
	
	
	
	

	1、一户一表用户
	
	
	
	
	
	

	一档电量150度以下
	0.3771
	
	
	
	
	

	二档电量151-230度
	0.4271
	
	
	
	
	

	三档电量230度以上
	0.6771
	
	
	
	
	

	2、合表用户
	0.3964
	0.3914
	
	
	
	

	二、工商业用电
	
	
	
	
	
	

	（一）一般工商业用电
	
	
	
	
	
	

	1、100千伏安及以上用户用电
	峰
	0.5967
	0.5886
	0.5804
	
	28.5
	19

	
	平
	0.3744
	0.3694
	0.3644
	
	
	

	
	谷
	0.1521
	0.1502
	0.1484
	
	
	

	2、100千伏安以下用户用电
	峰
	0.6348
	0.6273
	0.6198
	
	
	

	
	平
	0.4304
	0.4254
	0.4204
	
	
	

	
	谷
	0.0.2260
	0.2235
	0.2210
	
	
	

	（二 ）大工业用电
	峰
	
	0.5850
	0.5687
	0.5524
	28.5
	19

	
	平
	
	0.3672
	0.3572
	0.3472
	
	

	
	谷
	
	0.1494
	0.1457
	0.1420
	
	

	其中：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碳化硅生产用电
	峰
	
	0.5729
	0.5566
	0.5403
	28.5
	19

	
	平
	
	0.3598
	0.3498
	0.3398
	
	

	
	谷
	
	0.1467
	0.1430
	0.1393
	
	

	三、农业生产用电
	0.3467
	0.3417
	0.3347
	
	
	

	其中：1、贫困县农业排灌
	0.2707
	0.2687
	0.2657
	
	
	

	  2、高扬程提灌
	
	
	
	
	
	

	       50－100米
	0.188
	
	
	
	
	

	       101－300米
	0.173
	
	
	
	
	

	       301米以上
	0.158
	
	
	
	
	


青海省高可靠性供电费用收费标准

	用户受电电压等级（千伏）
	用户交纳费用（元/KVA）
	自建本级电压外部供电工程交纳费用（元/KVA）

	0.38/0.22
	260
	210

	10
	210
	155

	35
	160
	80

	110
	80
	


高可靠性供电费。按照省发改委《转发国家发改委关于停止收取供配电贴费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青计价格〔2004〕25 号）、《关于高可靠性供电费用和临时接电费用问题的补充通知》（青发改物价〔2005〕61 号） 文件执行。

临时接电费。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取消临时接电费和明确自备电厂有关收费政策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17〕1895号）文件要求，自2017年12月1日起，临时用电用户不再缴纳临时接电费。

按照《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再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青发改价格〔2019〕355号）要求，国网乌兰县供电公司于2019年7月份执行新电费电价政策。
（四）供电质量和“两率”情况

2019年，国网乌兰县公司农网综合电压合格率完成99.268%。城市地区供电可靠率完成99.8804%，农村地区供电可靠率完成99.3701%，均符合《供电监管办法》的规定。
（五）停限电有关信息

在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司及时公告了计划停电、临时停电有关信息。

1.计划停电信息情况：2019年，公司因供电设施计划检修安排停电共51次，其中，51次计划停电公告提前7天进行发布，0次计划停电公告没有提前7天进行了发布。
2.临时停电信息情况：2019年，公司因供电设施故障等需紧急停电检修的临时停电共2次，                                   其中，2次临时停电公告提前24小时进行了发布，0次临时停电公告没有提前24小时进行发布。
2019年，公司发布停电公告信息的媒体主要有青海日报、当地电视台等媒体，以及通过对外张贴停电通知单等形式进行对外公告，停电信息公告了停电区域、停电线路和停电时间，并在网站上广告。
（六）企业供电服务所执行的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制定的涉及用电客户利益的有关规定

2019年，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电网公司《员工服务十个不准》、《调度交易服务“十项措施”》和《供电服务“十项承诺”》相关要求。

（七）公司供电服务承诺以及投诉电话

2019年，公司各级营业厅公告了《供电服务“十项承诺”》内容，公告了95598服务热线为公司的投诉举报电话，并在青海省电力公司对外网站上公开了公司投诉信箱，接受社会各界和客户的监督。

2019年，国网乌兰县公司共受理来自95598服务热线、12345热线、12398投诉电话和其他渠道的投诉电话（信函）3起，按时调查处理3起，回访投诉人3起（回访不成功0起），客户满意率100%。（12345热线0起，12398热点0起，95598热线3起，政府、网站、媒体0起）
（八）其他需要主动公开的信息

公司没有其他需要主动公开的信息。

二、公司依申请公开信息的情况

2019年，公司均执行2019年在中国电力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告的《信息公开指南》，明确了依申请公开信息的申请办理程序和办理时限及工作要求，编制上传了《供电信息公开申请表》供申请人下载使用。

三、公司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9年公司按照能监局《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规定，制定了《青海省电力公司供电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明确了“需要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的，应在客户支付相关费用后给予提供”的规定，但2019年因没有收到社会“供电信息公开申请”，因此，没有发生收取信息公开费用及减免费用情况。

四、因公司信息公开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情况

2019年，公司没有发生因公司信息公开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情况。

五、公司信息公开工作存在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信息公开工作存在问题

经检查，公司存在信息公开发布不及时，信息发布不完整的情况以及在公告中对停电区域（范围）的描述存在不清晰的情况。

（二）改进措施

公司将加大信息公开工作管理，特别是上传信息的时限要求进行重申和强调，制定计划停电区域的描述模板，促进信息及时、清晰、完整地公开发布在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公开网站上。对不能及时公告或停电区域描述不规范、不准确的单位进行通报考核。

国网乌兰县供电公司

2020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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